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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植物蛋白饮料》编制说明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制定背景和任务来源

1.制定背景

植物蛋白饮料发展历史悠久，市场认知基础深厚，目前行业市场仍

以豆奶、核桃乳、杏仁露、椰子汁等传统品类为主。近年来，随着市场

创新迭代提速，燕麦奶、坚果乳、五黑乳等新兴品类陆续涌现。由于现

行产品标准未覆盖此类新兴的植物蛋白饮料，相关产品大多执行通用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，导致行业在质量要求、命名、

标签标示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。

依据《饮料通则》，蛋白饮料分类为含乳饮料、植物蛋白饮料、复

合蛋白饮料及其他蛋白饮料四大类别。其中，含乳饮料、复合蛋白饮料

已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；而植物蛋白饮料仅针对部分细分品类

有对应的产品标准，尚未建立通用标准要求，不利于行业规范化发展。

植物蛋白原料不仅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，还富含膳食纤维、不

饱和脂肪酸、脂溶性维生素等营养成分。在健康消费升级的背景下，制

定《植物蛋白饮料》团体标准，通过标准法规引导行业关注并挖掘植物

蛋白原料的营养成分价值，做好“蛋白质+”科技支撑，增强植物蛋白

饮料的产品价值感，充分发挥植物蛋白饮料作为营养素良好载体的作用，

助力品类提质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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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任务来源

依据《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本标准于

2023 年 12 月对立项计划公开征求意见，并于 2024 年 1 月由中国饮料工

业协会批准立项。本标准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提出，中国饮料工业协会

团体标准技术工作委员会归口。本标准知识产权归属中国饮料工业协会。

二、主要工作过程

1. 起草（草案、论证）阶段

2025 年 3 月—12 月，梳理调研常用植物蛋白原料营养成分，收集

市场产品、标准法规和研究文献等资料；征集并正式成立课题组，结合

前期调研情况与课题组标准制定建议，编制形成标准草稿。

2026 年 1 月—2026 年 3 月，课题组内部多次讨论和征集意见，并

组织召开课题组会议，重点研讨标准文本规定中理化指标、试验方法、

标签标示等主要技术内容。同时，为科学确定理化指标限值，委托第三

方检测机构与课题组企业开展市场上植物蛋白饮料产品的检测验证。

2026 年 4 月，召开课题组会议，对产品检测数据进行研讨分析，确

定各项理化指标技术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内容，最终形成公开征

求意见稿。

2. 征求意见阶段

三、主要起草单位、起草人及其承担的工作

本标准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、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、东鹏饮料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欢乐家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佳禾食品工业股份

有限公司、利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、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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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、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、四川蓝剑饮品集

团有限公司、维他奶有限公司、椰树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菲诺食品有限

公司共同制定。

中国饮料工业协会负责行业情况调研、市场产品收集与检测、各个

阶段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等材料的编写工作，以及起草工作组会议的组

织筹备等工作；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、东鹏饮料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、欢乐家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、利乐

中国股份有限公司、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农夫山泉股份

有限公司、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、四川蓝剑饮品集团有限公司、

维他奶有限公司、椰树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菲诺食品有限公司等负责企

业产品检测，标准文本研讨、参与标准课题组会议等工作。

四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1. 编制原则

《植物蛋白饮料》的编制，是在符合 GB/T 1.1-2020 《标准化工作

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和标准立项要

求的基础上，契合产业发展需要，并符合以下原则：

（1）科学性原则

本标准充分考虑植物蛋白饮料的感官、理化指标、食品安全、标签

标识等方面的要求，兼顾试验方法的先进性与可靠性，确保标准的科学

合理适用。为保证标准的协调一致，编制过程中参考《饮料通则》（GB/T

10789）、《植物蛋白饮料 杏仁露》（GB/T 31324）、《植物蛋白饮料

核桃露（乳）》（GB/T 31325）、《植物蛋白饮料 椰子汁及复原椰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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汁》（QB/T 2300）、《植物蛋白饮料 花生乳（露）》（QB/T 2439）

等标准，实现与现有标准体系的顺畅衔接。在标准理化指标的设定方面，

充分兼顾植物蛋白饮料品类的多样性与差异性，采用规范检测方法对各

类产品开展系统性检测，依据实测数据科学合理设定理化指标限值，确

保标准技术要求的严谨规范、科学有据。

（2）全面性原则

本标准贴合产业发展趋势，适用范围覆盖植物蛋白饮料生产加工、

产品检验、市场销售全流程，实现对产品生产管控、质量管控及行业规

范引导。标准明确规定了产品的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、检验规则、标

签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等要求，并兼顾试验方法的先进性与可靠性，明

确了相应的试验方法，形成全面系统的质量规范，此外，本标准严格遵

循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》（GB 7101）等相关规定，明确了对应的

食品安全控制要求，筑牢产品安全底线。

（3）可行性原则

本标准严格遵循现行标准体系框架，与通用标准及细分品类标准保

持协调统一，从标准体系层面具备切实可行的执行基础。同时，在标准

制定过程中，广泛收集常见植物蛋白原料与市售植物蛋白饮料产品，对

原料营养成分、产品的理化指标展开系统的调研与检测工作，结合行业

实际科学设定各项技术要求，确保标准内容可有效指导企业生产与质量

控制，具备较强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。

（4）创新性原则

本标准立足产业发展需求，引导产业重视植物蛋白原料的营养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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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健康效应，强化产品“蛋白质 +”的科技支撑。为此，本标准明确植

物蛋白原料在蛋白质、脂肪之外的特征性理化指标，包括膳食纤维、维

生素 E、不饱和脂肪酸等，通过技术要求来引导行业注重植物蛋白饮料

产品的营养保留及工艺创新，有助于推动行业向营养化、健康化、多元

化方向创新升级。

2.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

本标准规定了植物蛋白饮料的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、检验规则、

标签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等要求，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。本文件适用

于植物蛋白饮料的生产、检验和销售。

（1）术语和定义

在本标准中对植物蛋白饮料、复合植物蛋白饮料进行了定义。植物

蛋白饮料的术语和定义与《饮料通则》（GB/T 10789）保持协调一致，

其中参考《食品工业基础术语》（GB/T 15091）加工工艺包含发酵，因

而在定义中将发酵工艺以举例形式列明。因植物蛋白饮料的定义已包含

复合植物蛋白饮料且定义内容适用，因而通过引用3.1条款来进行说明。

（2）原辅料要求

考虑到植物蛋白饮料所使用原料、食品添加剂与发酵菌种的多样性，

原辅料要求与菌种仅作原则性规定，同时明确传统上用于食品生产加工

的菌种也在允许使用范围。

（3）感官要求

结合行业实际，对植物蛋白饮料感官要求的色泽、滋味及气味、状

态三项内容说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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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泽：结合市场主流之植物蛋白饮料产品特性，明确常见色泽主要

为乳白色、乳黄色。考虑到行业部分产品采用黑豆、黑芝麻等具有特有

色泽的原料，同时受生产工艺差异、原辅料添加种类等因素影响，产品

色泽会呈现相应差异，因此采用“具有产品应有色泽”的通用描述，确

保覆盖各类产品色泽特点。

滋味及气味：参照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》给出原则性规定，

以确保产品风味符合其品类属性及消费者认知。

组织状态：依据市场常见植物蛋白饮料的产品特性，明确其基本状

态为：“组织状态均匀细腻，允许有少量蛋白质沉淀和脂肪上浮，或具

有该产品应有的状态”；针对发酵型植物蛋白饮料的特殊性，其在凝块

状态下易出现少量上清液析出的正常现象，因此补充规定 “发酵型产

品允许少量上清液析出”，避免将正常现象误判为质量问题；同时，考

虑到当前市场上存在添加椰果粒、谷物粒等粒状物的植物蛋白饮料，此

类产品的组织状态具有特殊性，故补充说明“带谷粒、果粒等的产品可

有相应的粒状物悬浮或沉淀”，确保标准的适用性和全面性。

（4）理化要求

本标准在植物蛋白原料调研数据基础上，在蛋白质和脂肪基础指标

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膳食纤维、不饱和脂肪酸、脂溶性维生素 E等特

征性营养成分的指标要求。既引导企业强化原料中营养成分的保留能力，

提升产品品质与价值；也为消费者选购优质产品提供参考，顺应健康消

费发展需求。

蛋白质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必需的重要物质，是组织形成和生长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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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营养素。蛋白质含量作为蛋白饮料的特征性指标，结合植物蛋白原料

的调研数据，根据《饮料通则》（GB/T 10789），规定了植物蛋白饮料

的蛋白质含量基本要求为 0.5g/100g 以上。另外，根据对产品的蛋白质

含量情况统计，添加大豆原料的产品蛋白质含量普遍较高，结合《植物

蛋白饮料 豆奶和豆奶饮料》的要求，规定了添加大豆原料的产品蛋白

质含量不低于 1.0g/100g。

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，既能为人体提供必需脂肪酸，又可辅

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。根据对产品的脂肪含量情况统计，结合坚果类、

油料种仁类、椰子等原料脂肪含量普遍较高，参考核桃乳、椰子汁等细

分品类标准要求，规定了添加油料类、坚果类、椰子原料的产品脂肪含

量应≥1.0g/100g。同时，根据《植物蛋白饮料 豆奶和豆奶饮料》，规

定了添加大豆的产品脂肪含量应≥0.4g/100g。除上述两类原料外，其

余植物原料产品不作脂肪含量限定要求。

结合植物蛋白原料各营养成分的数据调研情况、不同品类植物蛋白

饮料产品检测结果，本标准规定产品特征性营养成分的指标要求：总膳

食纤维≥0.2 g/100g，β-葡聚糖≥0.1g/100g，（油酸+亚油酸+亚麻酸）

/总脂肪酸≥80%，亚油酸/总脂肪酸≥50%，亚麻酸/总脂肪酸≥7.5%，

月桂酸/总脂肪酸≥42%，维生素 E≥0.4mg/100g α-TE。鉴于植物蛋白

原料品类多样且各类原料特征性营养成分各具特异性，要求产品至少满

足七项中的一项即可，同时鼓励企业在标签上标示其符合要求的营养成

分及其含量。

（5）检验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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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6 年版）》中蛋白饮料食品

安全监督抽检的规则，规定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8个最小独立包

装且总净含量不少于 1.5L 的样品。

本标准规定了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、蛋白质、菌落总数和大肠菌

群。同时规定添加乳酸菌的活菌（未杀菌）型产品要求还应检验乳酸菌

活菌数；添加大豆或含大豆蛋白制品的产品还应进行脲酶试验；添加杏

仁或杏仁制品的产品还应检验氰化物。此外，参照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饮料》（GB7101），活菌（未杀菌）型产品豁免了菌落总数的出厂检验

项目。

（6）标签

本标准参照《复合蛋白饮料》（QB/T 4222）规定了复合植物蛋白

饮料来源于声称原料的蛋白质贡献率之和≥50%；同时明确，蛋白质贡

献率小于 20%的原料不得作为产品命名。该规定旨在规范原料声称符合

食品的真实属性的要求，清晰传递产品原料信息，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

权。

本标准鼓励生产企业在营养标签中，标示符合本标准理化指标要求的特

征营养成分，进一步提升产品营养信息透明度，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。

3. 解决的主要问题

（1）植物蛋白原料既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供给来源，同时富含膳

食纤维、不饱和脂肪酸、脂溶性维生素等营养成分。本标准新增植物蛋

白原料所特有的营养成分理化指标要求，有助于引领提升植物蛋白饮料

的产品价值，发挥植物蛋白饮料作为营养素良好载体的功能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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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本标准作为植物蛋白饮料通用规范，同步覆盖燕麦奶、坚果

乳、复合植物蛋白饮料等新兴品类，明确产品技术要求，既为产品差异

创新、营养健康标签标示提供合规技术依据，也顺应健康消费升级趋势，

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五、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

起草组共收集市场各类植物蛋白饮料产品 48 款，涵盖椰汁 7 款、

豆奶 9款、燕麦奶 5款、核桃乳 3 款、花生乳 3款、杏仁露 3款、复合

植物蛋白饮料 18 款。样品涵盖传统主流品牌及创新品类产品，覆盖面

广、代表性强。针对本标准拟新增的理化指标，起草组开展系统试验验

证，为指标限值的科学设定提供数据支撑。

膳食纤维是低能量物质，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。膳食纤维为

植物蛋白原料中普遍含有的特征营养组分。除椰汁产品外，检测结果膳

食纤维含量≥0.2 g/100g 的产品占比达 85%。结合验证数据，为客观反

映行业现有质量水平、发挥标准引领产品提质升级的作用，将膳食纤维

指标限值设定为≥0.2 g/100g。该限值既贴合行业生产现状，又不会对

合规生产企业造成技术门槛，具备合理性与适用性。

β-葡聚糖为燕麦奶的特征性功能营养成分，根据生产企业反馈，

受酶解加工工艺水解作用等影响，产品中β-葡聚糖保留量存在波动。

结合产品检测结果与燕麦奶品类普遍满足膳食纤维指标要求的情况，为

引导企业优化加工工艺、提升原料营养成分保留率，将β-葡聚糖指标

设置为≥0.1g/100g。

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必需的脂质组分，具有重要生理营养价值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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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血脂代谢水平等。植物蛋白原料（尤其坚果类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

主要包括油酸、亚油酸、亚麻酸。本标准脂肪酸检测方法采用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》（GB 5009.168-2016）第三法。考

虑到油酸、亚油酸、亚麻酸为植物原料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组成，且指

标直观可操作，本标准设置项目为（油酸+亚油酸+亚麻酸）/总脂肪酸

的占比，结合实际检测数据，将该项目限值设置为≥80%。同时，参照

《植物蛋白饮料 核桃露（乳）》（GB 31325），结合数据结果及行业

提质导向，规定了亚油酸/总脂肪酸≥50%，亚麻酸/总脂肪酸≥7.5%。

该指标既真实反映当前产品质量水平，也引导生产企业优化原料配比以

满足产品提质升级的需要。

月桂酸作为椰汁产品标志性营养成分，结合实测数据，将月桂酸含

量的指标要求确定为≥42%，符合椰汁特有的营养特征。

维生素 E 有抗氧化作用，是人体必需的脂溶性维生素，广泛存在

于大豆、花生等植物蛋白原料中。检测方法采用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维生素 A、D、E 的测定》（GB 5009.82-2016）第一法。根据检测

结果，将维生素 E规定为≥0.4mg/100g α-TE，既贴合当前行业产品质

量水平，也符合行业营养升级、品质提升的发展需求。

六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本标准技术内容未涉及专利问题。

七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

植物蛋白饮料作为传统品类，近年来，涌现出燕麦奶、坚果乳、五

黑乳等新兴品类。本标准的制定，注重产业发展、市场需求、突出重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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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配套的原则，在研究分析常见植物原料营养成分、现有产品检测结

果以及相关标准执行中遇到的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制定。

本标准增加了总膳食纤维、β-葡聚糖、（油酸+亚油酸+亚麻酸）/

总脂肪酸、亚油酸/总脂肪酸、亚麻酸/总脂肪酸、月桂酸/总脂肪酸、

维生素 E的指标，要求植物蛋白饮料产品满足其中至少一项指标要求，

起到标准在产品提质升级方面的引领作用，为植物蛋白饮料产品整体品

质提升提供了标准依据，推动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秩序的规范发展。同时，

标准的制定将为规范生产企业的生产、检验、标签标示提供权威、科学

和统一的标准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八、与国际、国外对比情况

国际无同类标准，主要参照国内标准与国内市场产品实际情况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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